
三明市社区大学关于举办2022年心理服务专兼职人员培训活动的通知

三明市区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热爱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志愿者：

为加强和改进全市社会人群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辅导专业化水平，促进我市心理服务专兼职人员的专业成长，三明市社区大学举办2022年心理服务专兼职人员培训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主题

心理服务专兼职人员培训
二、培训时间

2022年11月19日-11月20日，共2天。11月19日上午8：30-9：00报到，返程时间11月20日下午6:00。

三、培训地点

报到与培训地点：三明市金山职业培训学校（三明市三元区绿岩新村3幢4层），联系人:蒋丽娜 ，电话：13950919734。
三明市社区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基地，联系人：肖淑妹，联系电话：0598-8977688。
四、培训对象
三明市区现任或将要承担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兼职（志愿者）人员、三明市区热爱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其他人员共计42人;三明市区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热爱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志愿者按要求及时填报参训人员报名回执表（附件1），并于2022年11月18日前将报名回执表以及电子档形式发至三明市社区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基地(邮箱：1239505572@qq.com)，联系电话：0598-8977688（回执表见附件1）。

五、培训内容与安排

（一）培训课程

1.心理理论专题讲座

2.心理使用方法和技能互动研讨

3.实战演练

（二）培训安排

具体安排见附件2。

六、其他事项

（一）三明市区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热爱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志愿者积极按时参加活动。

（二）与会人员的场地费、专家费、资料费、宣传费等相关费用从福建开放大学下拔的社区教育费中列支，往返交通费等差旅费自行承担。

（三）防疫工作要求：参训人员报到时必须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和“参训人员健康承诺书”，活动期间进入会场时自觉接受“两码检查”和“测温”工作，体温正常且为绿码方可参加培训活动，并自觉佩戴好口罩，活动期间非必要不得外出聚会。

（四）参训人员必须遵守培训纪律，不得擅自旷课，违规违纪。

（五）参加本次培训的学员完成培训项目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后，方可参与后期三明市社区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基地举办的心理服务活动。

附件：1.报名回执表

          2.培训活动安排表

          3.参训人员健康承诺书

                                  三明市社区大学
                                 2022年11月15日
附件1
报名回执表

	姓名
	性别
	所属区县
	工作单位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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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培训活动安排表

	时间
	内容
	主讲/负责人
	地点

	11月19日
	上午

8：30-9:00
	参训人员报到

开班仪式
	李国勇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三

明

市

金

山

职

业

培

训

学

校

	
	上午9:00-11:30
	（一）心理健康理论篇

1、基础心理学知识

2、发展心理学知识
	李国勇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下午

3:00-5:30
	（二）心理健康方法篇

1、有效设计与实施心理健康活动课

2、识别与干预学生心理问题

3、预防与干预少年儿童心理危机
	李国勇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11月20日
	上午

9:00-11:30
	（三）心理健康技术篇

1、心育工作中使用表达性艺术

2、绘画疗法在心育工作中的使用

3、螺旋心理剧在心育工作中的使用

4、萨提亚模式在心育工作中的使用

5、团体辅导心理技巧
	李国勇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下午

3:00-5:30
	（四）心理健康实操篇

1、走进受训者的内心去读懂他们

2、准确心理评估，巧用心理疏导技巧

3、实战演练
	李国勇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下午

5:30-6:00
	结业仪式
	


附件3
参训人员健康承诺书

姓    名：              性  别：              单位：                 
身份证号：                             有效手机联系方式：           
1.本人过去14日内，是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本人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3.本人过去14日内，是否在居住地有被隔离或曾被隔离且未做核酸检测。  
□是 □否
4.本人过去14日内，是否从省外高中风险地区入闽。               □是 □否
5.本人疫情期间是否从境外（含港澳台）入闽。                    □是 □否
6.本人过去14日内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已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有接触史。                                                        □是 □否
7.本人过去14日内是否与来自境外（含港澳台）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8.本人“八闽健康码”是否为橙码。                              □是 □否
9.共同居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1至7的情况。                  □是 □否
提示：以上项目中如有“是”的，不得参加本次培训。
本人承诺：我已如实逐项填报健康申明卡，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

   请参训学员如实填写，并打印出来于报到时出具该承诺书。
  本人签名：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三明市社区大学                         2022年11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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